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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七天结构性存款说明书

（代码: TH002108）

重要须知：

1.    本产品仅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说明书规定的符合资格存款人发售。

2.    在叙做本存款产品前，请存款人确保完全明白本存款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存款人的自

身情况。存款人若对本产品说明书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向招商银行各营业网点咨询。

3.    除本说明书明确规定的收益及收益分配方式外，任何预期收益、预计收益率、测算收益或类似

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用语，不代表存款人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亦不构成招商银行

对本存款的任何收益承诺。

4.    本产品只根据本说明书所载的资料操作。

5.    在本产品存续期内，如因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发生变化，或是出于维持本产品正常运营的

需要，在不损害存款人利益的前提下，招商银行有权单方对本说明书书进行修订。

6.    招商银行有权依法对本说明书进行解释。

基本规定

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七天结构性存款（代码:TH002108）

产品代码 TH002108

存款币种 人民币

本金及利息 招商银行向该存款人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本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按
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向存款人支付浮动利息（如有，下同）。预期到
期利率：1.00000000%或2.55000000%或2.75000000%（年化）, 具体请参见
“本金及利息”。

挂钩标的 期初价格：指存款起息日当日彭博终端BFIX界面公布的北京时间14:00的
XAU/USD定盘MID价格。
期末价格：指存款观察日当日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发布的下午定盘价。
具体参见“本金和利息”。

存款期限 10天

提前到期 存款存续期内，存款人与招商银行均无权提前终止本存款。

起存金额 存款起点100.0000万元人民币

单笔上限 单笔购买金额上限2亿元人民币

产品规模 产品募集规模上限1.0000亿元人民币

申购/赎回 存款存续期内原则上不提供申购和赎回。 详见“申购/赎回”条款。

认购期 2020年09月28日 10时00分至2020年09月29日 11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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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 2020年09月29日为存款交易日，认购资金在存款交易日前按活期利率计算
利息，该部分利息不计入认购本金份额。

起息日 2020年09月29日

到期日 2020年10月09日。到期日逢中国（大陆）法定公众假日顺延。

观察日 2020年10月07日

收益计算基础 存款期限/365

存款人

本金及利息：

招商银行在存款到期日向存款人支付全部人民币本金，并按照下述规定，向存款人支付利息：

1.    存款利息与黄金价格水平挂钩

本存款所指黄金价格为每盎司黄金的美元标价。

2.    关于挂钩黄金价格水平的约定

期初价格：指存款起息日当日彭博终端BFIX界面公布的北京时间14:00的XAU/USD定盘

MID价格。

期末价格：指存款观察日当日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发布的下午定盘价，该价格在彭博资讯

(BLOOMBERG)参照页面“GOLDLNPM  COMDTY”每日公布。

如果届时约定的数据提供商彭博资讯提供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说明书所需的价格水平

，招商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水平进行计算。

3.    存款利息的确定

    存款利息根据所挂钩的黄金价格表现来确定。

第一重波动区间是指黄金价格从“期初价格-335美元”至“期初价格+90美元”的区间范围

（不含边界）。

（1）如果期末价格未能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为2.55000000%（年化

）；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存款期限÷365

（2）如果期末价格向上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为2.75000000%（年化

）；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存款期限÷365

（3）如果期末价格向下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	，则本存款到期利率为1.00000000%（年化

）；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存款期限÷365

4.    存款利息的测算示例（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假设本存款相关联的黄金期初价格为1600.00美元/盎司，则第一重波动区间为1265.00美元/盎

司至1690.00美元/盎司。

（1）假设本存款期末价格水平为1477.50美元/盎司，则存款利率为2.55000%（年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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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存款人购买金额为500000.00元人民币，存款期限为10天，则存款人的利息计算如下：（利

息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利息=500000.00×2.55000%×10÷365=349.32元人民币

（2）假设本存款期末价格水平为1790.00美元/盎司，则存款利率为2.75000%（年化）；假设

某存款人购买金额为500000.00元人民币，存款期限为10天，则存款人的利息计算如下：（利

息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利息=500000.00×2.75000%×10÷365=376.71元人民币

（3）假设本存款期末价格水平为1165.00美元/盎司，则存款利率为1.00000%（年化）；假设

某存款人购买金额为500000.00元人民币，存款期限为10天，则存款人的利息计算如下：（利

息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利息=500000.00×1.00000%×10÷365=136.99元人民币

本存款中示例均采用假设数据，并不代表存款人实际可获得的收益。

5.    风险示例

利息收益取决于所挂钩黄金价格水平的变化。具体情景分析如下：

最有利情况：期末价格向上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客户存款到期获得最高利率（年化

）2.75000000%。

最不利情况：期末价格向下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客户存款到期获得最低利率（年化

）1.00000000%。

本金及利息支付

存款到期日，招商银行向存款人归还100%购买金额和应得的利息，如遇节假日顺延。

信息公告

1.    如果在观察期内，数据提供商彭博提供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说明书所需的标的价格水平

，招商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标的价格水平。

2.    其他招商银行认为对存款本金及利息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信息，会以书面或邮件形式通知存款人

。

3.    在本产品存续期内，如因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发生变化，或是出于维持本产品正常运营的

需要，在不损害存款人利益的前提下，招商银行有权单方对本产品说明书进行修订。招商银

行如决定对产品说明书修订的，将提前2个工作日通知相关存款人。

司法扣划

本产品存续期内，如遇司法机关对存款人持有的本存款份额进行司法扣划的情况，招商银行

将依法配合司法机关，按照司法机关的要求对存款人持有的本存款份额进行赎回，并将赎回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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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划至司法机关指定账户，无需另行征得存款人的同意，存款人对此无异议。该种情况下，由于

存款未到期进行赎回，在此情况下存款人可能面临收益损失，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损失部分本金

。因司法扣划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应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同意招商银行有权根据司法机关

要求进行扣划处理，并自行承担相关损失。

申购/赎回

存款存续期内原则上不提供申购和赎回（关于“司法扣划”的情形以及以下第二款约定的情

形除外）。

特殊情况下，招商银行有权但无义务出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目的，在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对

本产品进行赎回操作，该等赎回将可能导致收益或者本金的损失，由于赎回导致的全部损失由存

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招商银行对于赎回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相关事项说明

1.    本存款中示例均采用假设数据，并不代表存款人实际可获得的收益。

2.    存款人对本存款有任何意见或异议，请联系招商银行的客户经理或反馈至招商银行营业网点

，也可致电招商银行全国统一存款人服务热线（9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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